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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公约》作出最终保留和通知

的完整清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交存核准书时保留和通知清单的状态

本文件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本公约第二十八条第五款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在交存核准

书时作出的保留和通知清单。

第二条  术语解释

通知—被本公约涵盖的协定

根据本公约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 2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使以下协定被本公约涵盖：

序

号
标题

缔约管辖区

另一方

原协定/

修订文书
签署日期 生效日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

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

漏税的协定

日本 原协定
1983年 9

月 6日

1984年 6

月 26日

原协定
1984年 4

月 30日

1986年 11

月 21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

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

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美国

修订文书(一)
1986年 5月

10日

1986年 11

月 21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

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

偷漏税的协定

法国 原协定
2013年 11

月 26日

2014年 12

月 28日

原协定
2011年 6

月 27日

2013年 12

月 13日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对所得和财

产收益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

的协定

英国

修订文书(一)
2013年 2月

27日

2013年 12

月 13日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比利时王国

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

漏税的协定

比利时 原协定
2009年 10

月 7日

2013年 12

月 29日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616/part/143461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616/part/143461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616/part/143461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867/part/1434869.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867/part/1434869.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867/part/1434869.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867/part/143486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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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

止偷漏税的协定

德国 原协定
2014年 3

月 28日

2016年 4

月 6日

原协定
1985年 11

月 23日

1986年 9

月 14日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

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

偷漏税的协定

马来西亚

修订文书(一)
2000年 6月

5日

2000年 6月

5日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挪威王国政

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

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挪威 原协定
1986年 2

月 25日

1986年 12

月 21日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丹麦王国政

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

税的协定 

丹麦 原协定
2012年 6

月 16日

2012年 12

月 27日

原协定
2007年 7

月 11日

2007年 9

月 18日

修订文书(一)
2009年 8月

24日

2009年 12

月 11日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

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

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新加坡

修订文书(二)
2010年 7月

23日

2010年 10

月 22日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

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

漏税的协定

加拿大 原协定
1986年 5

月 12日

1986年 12

月 29日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芬兰共和国

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

漏税的协定

芬兰 原协定
2010年 5

月 25日

2010年 11

月 25日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蓬共和国

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逃

避税的协定

加蓬 原协定
2018年 9

月 1日
尚未生效

原协定
1986年 5

月 16日

1987年 1

月 3日

修订文书(一)
1999年 11

月 18日

2000年 6月

11日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典王国政

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

偷漏税的协定

瑞典

修订文书(二)
2017年 6月

5日

2018年 4月

4日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

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

漏税的协定

泰国 原协定
1986年 10

月 27日

1986年 12

月 29日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意大利共和

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

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意大利 原协定
1986年 10

月 31日

1989年 11

月 14日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荷兰王国政

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

税的协定

荷兰 原协定
2013年 5

月 31日

2014年 8

月 31日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193/part/143419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193/part/143419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193/part/143419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213/part/143421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213/part/143421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213/part/143421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93/part/143459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93/part/143459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93/part/143459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246/part/143424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246/part/143424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246/part/143424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784/part/143479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784/part/143479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784/part/143479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605/part/143460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605/part/143460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605/part/143460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237/part/143523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237/part/143523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237/part/143523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981/part/143498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981/part/143498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981/part/143498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318/part/1434343.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318/part/1434343.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318/part/1434343.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56/part/143455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56/part/143455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56/part/143455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920/part/1434924.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920/part/1434924.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920/part/1434924.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208/part/143421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208/part/143421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208/part/14342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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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

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

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捷克斯洛伐

克（适用于

斯洛伐克）

原协定
1987年 6

月 11日

1987年 12

月 23日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兰人民共

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

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波兰 原协定
1988年 6

月 7日

1989年 1

月 7日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

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

偷漏税的协定

澳大利亚 原协定
1988年 11

月 17日

1990年 12

月 28日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斯拉夫社

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联邦执行委

员会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

税的协定 

南斯拉夫 

（适用于波

黑）

原协定
1988年 12

月 2日

1989年 12

月 16日

原协定
1989年 11

月 6日

1990年 5

月 25日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保加利亚人

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

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保加利亚

修订文书(一)
2002年 7月

15日

2003年 1月

2日

原协定
1989年 11

月 15日

1989年 12

月 27日

修订文书(一)
2000年 6月

19日

2000年 10

月 11日

修订文书(二)
2007年 4月

17日

2007年 4月

17日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

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

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巴基斯坦

修订文书(三)
2016年 12

月 8日

2017年 4

月 24日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科威特国政

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

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科威特 原协定
1989年 12

月 25日

1990年 7

月 20日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士联邦委

员会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的

协定

瑞士 原协定
2013年 9

月 25日

2014年 11

月 15日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浦路斯共

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

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塞浦路斯 原协定
1990年 10

月 25日

1991年 10

月 5日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

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

止逃避税的协定

柬埔寨 原协定
2016年 10

月 13日

2018年 1

月 26日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对所得

消除双重征税和防止逃避税的协定
罗马尼亚 原协定

2016年 7

月 4日

2017年 6

月 17日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奥地利共和

国政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

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奥地利 原协定
1991年 4

月 10日

1992年 11

月 1日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627/part/143462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627/part/143462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627/part/143462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3995/part/143399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3995/part/143399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3995/part/143399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3995/part/143399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049/part/143505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049/part/143505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049/part/143505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061/part/1434063.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061/part/1434063.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061/part/1434063.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408/part/143441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408/part/143441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408/part/143441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016/part/143401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016/part/143401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016/part/143401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911/part/1434912.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911/part/1434912.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911/part/1434912.pdf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70/c2300844/part/2300859.pdf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70/c2300844/part/2300859.pdf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70/c2300844/part/2300859.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8214/part/143837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8214/part/143837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730/part/143473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730/part/143473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730/part/143473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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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

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

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巴西 原协定
1991年 8

月 5日

1993年 1

月 6日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

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

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蒙古 原协定
1991年 8

月 26日

1992年 6

月 23日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共和

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

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匈牙利 原协定
1992年 6

月 17日

1994年 12

月 31日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耳他政府

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

的协定

马耳他 原协定
2010年 10

月 23日

2011年 8

月 25日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

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阿联酋 原协定
1993年 7

月 1日

1994年 7

月 14日

35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卢森堡大公国关

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

止偷漏税的协定

卢森堡 原协定
1994年 3

月 12日

1995年 7

月 28日

原协定
1994年 3

月 28日

1994年 9

月 27日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

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

偷漏税的协定

韩国

修订文书(一)
2006年 3月

23日

2006年 7月

4日

原协定
2014年 10

月 13日

2016年 4

月 9日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

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

漏税的协定

俄罗斯

修订文书(一)
2015年 5月

8日

2016年 4月

9日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布亚新几

内亚独立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

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巴布亚新几

内亚
原协定

1994年 7

月 14日

1995年 8

月 16日

原协定
1994年 8

月 1日

1995年 5

月 4日
3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里求斯共

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

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毛里求斯

修订文书(一)
2006年 9月

5日

2007年 1月

25日

4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克罗地亚共

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

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克罗地亚 原协定
1995年 1

月 9日

2001年 5

月 18日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白俄罗斯共

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

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白俄罗斯 原协定
1995年 1

月 17日

1996年 10

月 3日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斯洛文尼亚

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

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斯洛文尼亚 原协定
1995年 2

月 13日

1995年 12

月 27日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481/part/1434483.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481/part/1434483.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481/part/1434483.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056/part/143406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056/part/143406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056/part/143406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02/part/1435103.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02/part/1435103.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02/part/1435103.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948/part/143495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948/part/143495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948/part/143495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768/part/143477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768/part/143477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768/part/143477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874/part/143490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874/part/143490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874/part/143490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20/part/1435143.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20/part/1435143.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20/part/1435143.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78/part/143458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78/part/143458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78/part/143458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968/part/143497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968/part/143497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968/part/143497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350/part/143435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350/part/143435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350/part/143435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218/part/1435242.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218/part/1435242.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218/part/1435242.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029/part/1434033.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029/part/1434033.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029/part/143403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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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国政

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

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以色列 原协定
1995年 4

月 8日

1995年 12

月 22日

4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

义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

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越南 原协定
1995年 5

月 17日

1996年 10

月 18日

45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关

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

税的协定

土耳其 原协定
1995年 5

月 23日

1997年 1

月 20日

4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克兰政府

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

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乌克兰 原协定
1995年 12

月 4日

1996年 10

月 18日

4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亚美尼亚共

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

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亚美尼亚 原协定
1996年 5

月 5日

1996年 11

月 28日

4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牙买加政府

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

漏税的协定

牙买加 原协定
1996年 6

月 3日

1997年 3

月 15日

4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冰岛共和国

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

止偷漏税的协定

冰岛 原协定
1996年 6

月 3日

1997年 2

月 5日

5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立陶宛共和

国政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

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立陶宛 原协定
1996年 6

月 3日

1996年 10

月 18日

原协定
1996年 6

月 7日

1997年 1

月 27日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拉脱维亚共

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

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拉脱维亚

修订文书(一)
2011年 8月

24日

2012年 5月

19日

原协定
1996年 7

月 3日

1996年 7

月 3日
5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兹别克斯

坦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

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乌兹别克斯

坦
修订文书(一)

2011年 4月

18日

2011年 12

月 30日

5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

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

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孟加拉国 原协定
1996年 9

月 12日

1997年 4

月 10日

5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斯拉夫联

盟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对所得和财

产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

南斯拉夫联

盟（适用于

塞尔维亚）

原协定
1997年 3

月 21日

1998年 1

月 1日

5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丹共和国

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

止偷漏税的协定

苏丹 原协定
1997年 5

月 30日

1999年 2

月 9日

5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其顿共和

国政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

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北马其顿 原协定
1997年 6

月 9日

1997年 11

月 29日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303/part/143530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303/part/143530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303/part/143530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419/part/143444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419/part/143444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419/part/143444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707/part/143471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707/part/143471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707/part/143471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006/part/143501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006/part/143501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006/part/143501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84/part/143458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84/part/143458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84/part/143458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40/part/143518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40/part/143518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40/part/143518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492/part/143449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492/part/143449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492/part/143449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469/part/1434474.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469/part/1434474.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469/part/1434474.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31/part/143453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31/part/143453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31/part/1434537.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45/part/143454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45/part/143454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45/part/143454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742/part/1434744.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742/part/1434744.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742/part/1434744.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390/part/143439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390/part/143439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390/part/143439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359/part/143440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359/part/143440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359/part/143440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54/part/143515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54/part/143515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54/part/143515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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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埃及

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

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埃及 原协定
1997年 8

月 13日

1999年 3

月 24日

5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

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

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葡萄牙 原协定
1998年 4

月 21日

2000年 6

月 7日

原协定
1998年 5

月 12日

1999年 1

月 8日
5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爱沙尼亚共

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

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爱沙尼亚

修订文书(一)
2014年 12

月 9日

2015年 12

月 18日

6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

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老挝 原协定
1999年 1

月 25日

1999年 6

月 22日

6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舌尔共和

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

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塞舌尔 原协定
1999年 8

月 26日

1999年 12

月 17日

6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

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

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菲律宾 原协定
1999年 11

月 18日

2001年 3

月 23日

6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爱尔兰政府

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

漏税的协定

爱尔兰 原协定
2000年 4

月 19日

2000年 12

月 29日

6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非共和国

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

止偷漏税的协定

南非 原协定
2000年 4

月 25日

2001年 1

月 7日

原协定
2000年 5

月 15日

2000年 10

月 27日
6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巴多斯政

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

偷漏税的协定

巴巴多斯

修订文书(一)
2010年 2月

10日

2010年 6月

9日

6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摩尔多瓦共

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

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摩尔多瓦 原协定
2000年 6

月 7日

2001年 5

月 26日

6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卡塔尔国政

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

偷漏税的协定

卡塔尔 原协定
2001年 4

月 2日

2008年 10

月 21日

6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古巴共和国

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

止偷漏税的协定

古巴 原协定
2001年 4

月 13日

2003年 10

月 17日

6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委内瑞拉玻

利瓦尔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和财

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定

委内瑞拉 原协定
2001年 4

月 17日

2004年 12

月 23日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11/part/1435113.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11/part/1435113.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11/part/1435113.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379/part/143438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379/part/143438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379/part/143438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3913/part/143391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3913/part/143391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3913/part/143391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69/part/143457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69/part/143457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69/part/143457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887/part/143488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887/part/143488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887/part/143488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298/part/1434299.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298/part/1434299.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298/part/1434299.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080/part/1435122.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080/part/1435122.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080/part/1435122.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022/part/143502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022/part/143502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022/part/143502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3902/part/143390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3902/part/143390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3902/part/143390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093/part/143509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093/part/143509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093/part/143509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323/part/143532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323/part/143532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323/part/143532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047/part/143404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047/part/143404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047/part/143404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289/part/143429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289/part/143429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289/part/143429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289/part/14342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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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王国

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

止偷漏税的协定

尼泊尔 原协定
2001年 5

月 14日

2010年 12

月 31日

7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

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

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哈萨克斯坦 原协定
2001年 9

月 12日

2003年 7

月 27日

原协定
2001年 11

月 7日

2003年 8

月 25日
7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

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

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印度尼西亚

修订文书(一)
2015年 3月

26日

2016年 3月

16日

7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曼苏丹国

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

止偷漏税的协定 

阿曼 原协定
2002年 3

月 25日

2002年 7

月 20日

7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日利亚联

邦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

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尼日利亚 原协定
2002年 4

月 15日

2009年 3

月 21日

7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突尼斯共和

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

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突尼斯 原协定
2002年 4

月 16日

2003年 9

月 23日

7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

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伊朗 原协定
2002年 4

月 20日

2003年 8

月 14日

原协定
2002年 5

月 16日

2002年 8

月 8日
7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林王国政

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

偷漏税的协定

巴林

修订文书(一)
2013年 9月

16日

2016年 4月

1日

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希腊共和国

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

止偷漏税的协定

希腊 原协定
2002年 6

月 3日

2005年 11

月 11日

7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吉尔吉斯共

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

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吉尔吉斯斯

坦
原协定

2002年 6

月 24日

2003年 3

月 29日

8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摩洛哥王国

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

止偷漏税的协定

摩洛哥 原协定
2002年 8

月 27日

2006年 8

月 16日

8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斯里兰卡民

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

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斯里兰卡 原协定
2003年 8

月 11日

2005年 5

月 22日

8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

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原协定

2003年 9

月 18日

2005年 5

月 22日

8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

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

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阿尔巴尼亚 原协定
2004年 9

月 13日

2005年 7

月 28日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883/part/1434884.rar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883/part/1434884.rar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883/part/1434884.rar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104/part/143410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104/part/143410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104/part/143410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16/part/1434519.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16/part/1434519.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516/part/1434519.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29/part/1435132.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29/part/1435132.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29/part/1435132.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264/part/143426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264/part/143426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264/part/143426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250/part/1435252.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250/part/1435252.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250/part/1435252.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113/part/1434114.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113/part/1434114.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113/part/1434114.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001/part/1434002.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001/part/1434002.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001/part/14340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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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文莱达鲁萨

兰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

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文莱 原协定
2004年 9

月 21日

2006年 12

月 29日

8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塞拜疆共

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

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阿塞拜疆 原协定
2005年 3

月 17日

2005年 8

月 17日

8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格鲁吉亚政

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

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格鲁吉亚 原协定
2005年 6

月 22日

2005年 11

月 10日

8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墨西哥合众

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

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墨西哥 原协定
2005年 9

月 12日

2006年 3

月 1日

8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沙特阿拉伯

王国政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

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沙特阿拉伯 原协定
2006年 1

月 23日

2006年 9

月 1日

8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及利亚

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和

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

协定

阿尔及利亚 原协定
2006年 11

月 6日

2007年 7

月 27日

9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塔吉克斯坦

共和国政府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

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塔吉克斯坦 原协定
2008年 8

月 27日

2009年 3

月 28日

9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埃塞俄比亚

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

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埃塞俄比亚 原协定
2009年 5

月 14日

2012年 12

月 25日

9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土库曼斯坦

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

漏税的协定

土库曼斯坦 原协定
2009年 12

月 13日

2010年 5

月 30日

9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共和国

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

漏税的协定

捷克 原协定
2009年 8

月 28日

2011年 5

月 4日

9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赞比亚共和

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

偷漏税的协定

赞比亚 原协定
2010年 7

月 26日

2011年 6

月 30日

9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

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叙利亚 原协定
2010年 10

月 31日

2011年 9

月 1日

9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干达共和

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

偷漏税的协定

乌干达 原协定
2012年 1

月 11日
尚未生效

9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博茨瓦纳共

和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

止偷漏税的协定

博茨瓦纳 原协定
2012年 4

月 11日

2018年 9

月 19日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77/part/1435179.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77/part/1435179.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77/part/1435179.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92/part/143519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92/part/143519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192/part/143519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033/part/143503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033/part/143503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5033/part/143503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174/part/143417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174/part/143417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174/part/1434176.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137/part/1434139.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137/part/1434139.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137/part/1434139.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273/part/1434274.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273/part/1434274.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273/part/1434274.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858/part/1434859.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858/part/1434859.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858/part/1434859.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453/part/143445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453/part/143445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453/part/1434455.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763/part/1434764.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763/part/1434764.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763/part/143476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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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厄瓜多尔共

和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

止偷漏税的协定

厄瓜多尔 原协定
2013年 1

月 21日

2014年 3

月 6日

9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津巴布韦共

和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

止偷漏税的协定

津巴布韦 原协定
2015年 12

月 1日

2016年 9

月 29日

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斯拉夫联

盟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对所得和财

产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

南斯拉夫联

盟（适用于

黑山）

原协定
1997年 3

月 21日

1998年 1

月 1日

第三条  税收透明体

保留

根据本公约第三条第五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留权利，使第三条整体不适用于其

被涵盖税收协定。

第四条  双重居民实体

关于被列名协定中现有规定的通知

根据本公约第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以下协定包含第四条第二款所述规定，且未

根据第四条第三款第（二）项至第（四）项保留条款而被排除在外。此类规定的条款序号如

下。

被列名协定序号 缔约管辖区另一方 条款

1 日本 第四条第三款

2 美国 第四条第三款

3 法国 第四条第三款

4 英国 第四条第三款

5 比利时 第四条第三款

6 德国 第四条第三款

7 马来西亚 第四条第三款

8 挪威 第四条第三款

9 丹麦 第四条第三款

10 新加坡 第四条第三款

11 加拿大 第四条第三款

12 芬兰 第四条第三款

13 加蓬 第四条第三款

14 瑞典 第四条第三款

15 泰国 第四条第三款

16 意大利 第四条第三款

17 荷兰 第四条第三款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818/part/143482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818/part/143482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818/part/1434820.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436/part/143443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436/part/143443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436/part/1434438.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390/part/143439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390/part/1434391.pdf
http://130.9.1.168/n820642/n820712/c1434390/part/14343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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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捷克斯洛伐克

（适用于斯洛伐克）
第四条第三款

19 波兰 第四条第三款

20 澳大利亚 第四条第四款

21 南斯拉夫（适用于波黑） 第四条第三款

22 保加利亚 第四条第三款

23 巴基斯坦 第四条第三款

24 科威特 第四条第四款

25 瑞士 第四条第三款

26 塞浦路斯 第四条第三款

27 柬埔寨 第四条第三款

28 罗马尼亚 第四条第三款

29 奥地利 第四条第三款

30 巴西 第四条第三款

31 蒙古 第四条第三款

32 匈牙利 第四条第三款

33 马耳他 第四条第三款

34 阿联酋 第四条第四款

35 卢森堡 第四条第三款

36 韩国 第四条第三款

37 俄罗斯 第四条第三款

38 巴布亚新几内亚 第四条第四款

39 毛里求斯 第四条第三款

40 克罗地亚 第四条第三款

41 白俄罗斯 第四条第三款

42 斯洛文尼亚 第四条第三款

43 以色列 第四条第三款

44 越南 第四条第三款

45 土耳其 第四条第三款

46 乌克兰 第四条第三款

47 亚美尼亚 第四条第三款

48 牙买加 第四条第三款

49 冰岛 第四条第三款

50 立陶宛 第四条第三款

51 拉脱维亚 第四条第三款

52 乌兹别克斯坦 第四条第三款

53 孟加拉国 第四条第三款

54
南斯拉夫联盟

（适用于塞尔维亚）
第四条第三款

55 苏丹 第四条第三款

56 北马其顿 第四条第三款

57 埃及 第四条第三款

58 葡萄牙 第四条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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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爱沙尼亚 第四条第三款

60 老挝 第四条第三款

61 塞舌尔 第四条第三款

62 菲律宾 第四条第三款

63 爱尔兰 第四条第三款

64 南非 第四条第三款

65 巴巴多斯 第四条第三款

66 摩尔多瓦 第四条第三款

67 卡塔尔 第四条第三款

68 古巴 第四条第三款

69 委内瑞拉 第四条第三款

70 尼泊尔 第四条第三款

71 哈萨克斯坦 第四条第三款

72 印度尼西亚 第四条第三款

73 阿曼 第四条第三款

74 尼日利亚 第四条第三款

75 突尼斯 第四条第三款

76 伊朗 第四条第三款

77 巴林 第四条第三款

78 希腊 第四条第三款

79 吉尔吉斯斯坦 第四条第三款

80 摩洛哥 第四条第三款

81 斯里兰卡 第四条第三款

82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第四条第三款

83 阿尔巴尼亚 第四条第三款

84 文莱 第四条第三款

85 阿塞拜疆 第四条第三款

86 格鲁吉亚 第四条第三款

87 墨西哥 第四条第三款

88 沙特阿拉伯 第四条第三款

89 阿尔及利亚 第四条第三款

90 塔吉克斯坦 第四条第三款

91 埃塞俄比亚 第四条第三款

92 土库曼斯坦 第四条第三款

93 捷克 第四条第三款

94 赞比亚 第四条第三款

95 叙利亚 第四条第三款

96 乌干达 第四条第三款

97 博茨瓦纳 第四条第三款

98 厄瓜多尔 第四条第三款

99 津巴布韦 第四条第三款

100 南斯拉夫联盟（适用于黑山） 第四条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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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被涵盖税收协定的目的

关于对可选规定选择的通知

根据本公约第六条第六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适用第六条第三款。

关于被列名协定中现有序言内容的通知

根据本公约第六条第五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以下协定不在第六条第四款保留的范围内，

并且包含第六条第二款所述的序言内容。相关序言段落的原文如下。

被列名协定

序号

缔约管辖区

另一方
序言内容

1 日本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2 美国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3 法国 愿意缔结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4 英国
愿意缔结对所得和财产收益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定，

5 比利时 愿意缔结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6 德国 愿意缔结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7 马来西亚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8 挪威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定,

9 丹麦 愿意缔结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10 新加坡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11 加拿大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12 芬兰 愿意缔结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13 加蓬 愿意缔结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逃避税的协定,

14 瑞典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15 泰国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16 意大利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17 荷兰 愿意缔结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18

捷克斯洛伐克 

(适用于斯洛伐

克)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19 波兰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20 澳大利亚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21
南斯拉夫（适用

于波黑)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

22 保加利亚
<为促进和加深两国间的经济合作,根据平等互利原则,>愿意

缔结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23 巴基斯坦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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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科威特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定，

25 瑞士 愿意缔结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

26 塞浦路斯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定

27 柬埔寨 愿意缔结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逃避税的协定，

28 罗马尼亚

<为进一步发展两国经济关系,加强税收事务合作,>愿意缔结

一项协定,以消除对所得的双重征税,同时防止逃避税行为造

成的不征税或少征税(包括通过择协避税安排,为第三国居民

间接获取本协定下的税收优惠),

29 奥地利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定,

30 巴西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31 蒙古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32 匈牙利
<为进一步发展和促进相互间经济关系,>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

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33 马耳他 愿意缔结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34 阿联酋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35 卢森堡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定,

36 韩国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37 俄罗斯 愿意缔结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38
巴布亚新几内

亚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39 毛里求斯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40 克罗地亚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41 白俄罗斯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定,

42 斯洛文尼亚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43 以色列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定,

44 越南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45 土耳其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46 乌克兰
<愿意促进两国间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的发展,>缔结

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47 亚美尼亚
<愿意促进两国间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的发展,>缔结

关于对所得和财产 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48 牙买加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49 冰岛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50 立陶宛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定,

51 拉脱维亚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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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乌兹别克斯坦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53 孟加拉国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54

南斯拉夫联盟

（适用于塞尔

维亚）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

55 苏丹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56 北马其顿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定,

57 埃及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58 葡萄牙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59 爱沙尼亚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60 老挝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61 塞舌尔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62 菲律宾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63 爱尔兰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64 南非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65 巴巴多斯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66 摩尔多瓦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67 卡塔尔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68 古巴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69 委内瑞拉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定,

70 尼泊尔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71 哈萨克斯坦
<为促进两国间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的发展,>愿意缔

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72 印度尼西亚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73 阿曼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74 尼日利亚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和财产收益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

的协定,

75 突尼斯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76 伊朗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77 巴林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78 希腊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79 吉尔吉斯斯坦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80 摩洛哥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81 斯里兰卡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82
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

<为鼓励国际贸易和投资,>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

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83 阿尔巴尼亚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定,

84 文莱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85 阿塞拜疆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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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格鲁吉亚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定,

87 墨西哥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以下

简称“协定”),

88 沙特阿拉伯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定,

89 阿尔及利亚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定,<以促进两国间经济合作, >

90 塔吉克斯坦
<为促进两国间经济合作,>愿意缔结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

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91 埃塞俄比亚
愿意缔结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以下简

称“协定”)

92 土库曼斯坦
<为促进两国间经济合作, >愿意缔结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

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

93 捷克 愿意缔结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94 赞比亚
愿意缔结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以下简称

“协定”),

95 叙利亚 愿意缔结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96 乌干达 愿意缔结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97 博茨瓦纳 愿意缔结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98 厄瓜多尔 愿意缔结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99 津巴布韦
愿意缔结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以下简称

“协定”),

100
南斯拉夫联盟

（适用于黑山）
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

关于现有序言未包含有关内容的被列名协定的通知

根据本公约第六条第六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以下协定的序言内容未同时包含有关发展经

济关系和加强税收合作意愿的内容。

被列名协定序号 缔约管辖区另一方

1 日本

2 美国

3 法国

4 英国

5 比利时

6 德国

7 马来西亚

8 挪威

9 丹麦

10 新加坡

11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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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芬兰

13 加蓬

14 瑞典

15 泰国

16 意大利

17 荷兰

18 捷克斯洛伐克（适用于斯洛伐克）

19 波兰

20 澳大利亚

21 南斯拉夫（适用于波黑）

22 保加利亚

23 巴基斯坦

24 科威特

25 瑞士

26 塞浦路斯

27 柬埔寨

29 奥地利

30 巴西

31 蒙古

32 匈牙利

33 马耳他

34 阿联酋

35 卢森堡

36 韩国

37 俄罗斯

38 巴布亚新几内亚

39 毛里求斯

40 克罗地亚

41 白俄罗斯

42 斯洛文尼亚

43 以色列

44 越南

45 土耳其

46 乌克兰

47 亚美尼亚

48 牙买加

49 冰岛

50 立陶宛

51 拉脱维亚

52 乌兹别克斯坦

53 孟加拉国

54 南斯拉夫联盟(适用于塞尔维亚)

55 苏丹



17

56 北马其顿

57 埃及

58 葡萄牙

59 爱沙尼亚

60 老挝

61 塞舌尔

62 菲律宾

63 爱尔兰

64 南非

65 巴巴多斯

66 摩尔多瓦

67 卡塔尔

68 古巴

69 委内瑞拉

70 尼泊尔

71 哈萨克斯坦

72 印度尼西亚

73 阿曼

74 尼日利亚

75 突尼斯

76 伊朗

77 巴林

78 希腊

79 吉尔吉斯斯坦

80 摩洛哥

81 斯里兰卡

82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83 阿尔巴尼亚

84 文莱

85 阿塞拜疆

86 格鲁吉亚

87 墨西哥

88 沙特阿拉伯

89 阿尔及利亚

90 塔吉克斯坦

91 埃塞俄比亚

92 土库曼斯坦

93 捷克

94 赞比亚

95 叙利亚

96 乌干达

97 博茨瓦纳

98 厄瓜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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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津巴布韦

100 南斯拉夫联盟（适用于黑山）

第七条  防止协定滥用

关于被列名协定中现有规定的通知

根据本公约第七条第十七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以下协定未根据第七条第十五

款第（二）项保留条款而被排除在外，且包含第七条第二款所述规定。此类规定的条款序号

如下。

被列名协定序号 缔约管辖区另一方 条款

第十条第七款

第十一条第八款

第十二条第七款

第二十二条第四款

3 法国

第二十四条

第十条第七款

第十一条第八款

第十二条第七款
4 英国

第二十一条第四款

第十条第六款

第十一条第八款5 比利时

第十二条第七款

6 德国 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第十条第六款

第十一条第八款

第十二条第七款
9 丹麦

第二十一条第四款

第十条第六款

第十一条第八款10 新加坡

第十二条第七款

第十条第六款

第十一条第八款12 芬兰

第十二条第七款

第十条第七款

第十一条第九款17 荷兰

第十二条第七款

20 澳大利亚 第四条第五款

第十条第七款

第十一条第八款

第十二条第七款
25 瑞士

第二十一条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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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第八款

第十一条第八款

第十二条第七款
28 罗马尼亚

第二十二条第三款

第十条第六款

第十一条第八款

第十二条第七款
33 马耳他

第二十二条第三款

第十条第六款

第十一条第五款

第十二条第七款
37 俄罗斯

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38 巴布亚新几内亚 第十一条第八款

第十条第五款

第十一条第七款74 尼日利亚

第十二条第六款

93 捷克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三款

第十条第六款

第十一条第八款

第十二条第七款
97 博茨瓦纳

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第十条第六款

第十一条第八款99 津巴布韦

第十二条第八款

第八条  享受股息低档税率的条件

关于被列名协定中现有规定的通知

根据本公约第八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以下协定包含第八条第一款所述规定，且未

根据第八条第三款第（二）项所述保留条款被排除在外。此类规定的条款序号如下。

被列名协定序号 缔约管辖区另一方 条款

3 法国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4 英国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5 比利时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6 德国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9 丹麦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10 新加坡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11 加拿大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12 芬兰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15 泰国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17 荷兰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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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瑞士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29 奥地利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33 马耳他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35 卢森堡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36 韩国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37 俄罗斯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46 乌克兰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47 亚美尼亚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49 冰岛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50 立陶宛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51 拉脱维亚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59 爱沙尼亚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62 菲律宾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63 爱尔兰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65 巴巴多斯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66 摩尔多瓦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68 古巴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69 委内瑞拉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78 希腊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82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86 格鲁吉亚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和

第（二）项

89 阿尔及利亚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90 塔吉克斯坦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92 土库曼斯坦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93 捷克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95 叙利亚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99 津巴布韦 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

第九条  转让其价值主要来自于不动产的实体的股份或权益取得的财产收益

保留

根据本公约第九条第六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留权利，使第九条第一款第（一）

项不适用于其被涵盖税收协定。

关于被列名协定中现有规定的通知

根据本公约第九条第七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以下协定包含第九条第一款所述规定。此类

规定的条款序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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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列名协定序号 缔约管辖区另一方 条款

2 美国 第十二条第四款

3 法国 第十三条第四款

4 英国 第十三条第四款

5 比利时 第十三条第四款

6 德国 第十三条第四款

7 马来西亚 第十三条第四款

8 挪威 第十三条第四款

9 丹麦 第十三条第四款

10 新加坡 第十三条第四款

11 加拿大 第十三条第四款

12 芬兰 第十三条第四款

13 加蓬 第十三条第四款

14 瑞典 第十三条第四款

16 意大利 第十三条第四款

17 荷兰 第十三条第四款

18
捷克斯洛伐克

（适用于斯洛伐克）
第十三条第四款

20 澳大利亚 第十三条第四款

22 保加利亚 第十二条第四款

23 巴基斯坦 第十四条第四款

25 瑞士 第十三条第四款

26 塞浦路斯 第十三条第四款

27 柬埔寨 第十四条第四款

28 罗马尼亚 第十三条第四款

29 奥地利 第十三条第四款

31 蒙古 第十三条第四款

32 匈牙利 第十三条第四款

33 马耳他 第十三条第四款

34 阿联酋 第十三条第四款

35 卢森堡 第十三条第四款

36 韩国 第十三条第四款

37 俄罗斯 第十三条第四款

38 巴布亚新几内亚 第十三条第四款

39 毛里求斯 第十三条第四款

40 克罗地亚 第十三条第四款

43 以色列 第十三条第四款

44 越南 第十三条第四款

45 土耳其 第十三条第四款

46 乌克兰 第十三条第四款

48 牙买加 第十三条第四款

49 冰岛 第十三条第四款

50 立陶宛 第十三条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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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拉脱维亚 第十三条第四款

52 乌兹别克斯坦 第十三条第四款

54
南斯拉夫联盟

（适用于塞尔维亚）
第十三条第四款

55 苏丹 第十三条第四款

56 北马其顿 第十三条第四款

57 埃及 第十三条第四款

58 葡萄牙 第十三条第四款

59 爱沙尼亚 第十三条第四款

60 老挝 第十三条第四款

61 塞舌尔 第十三条第四款

62 菲律宾 第十三条第四款

63 爱尔兰 第十三条第四款

64 南非 第十三条第四款

65 巴巴多斯 第十三条第四款

66 摩尔多瓦 第十三条第四款

67 卡塔尔 第十三条第四款

70 尼泊尔 第十三条第四款

71 哈萨克斯坦 第十三条第四款

72 印度尼西亚 第十三条第四款

73 阿曼 第十三条第四款

76 伊朗 第十三条第四款

77 巴林 第十三条第四款

78 希腊 第十三条第四款

79 吉尔吉斯斯坦 第十三条第四款

80 摩洛哥 第十三条第四款

81 斯里兰卡 第十三条第四款

83 阿尔巴尼亚 第十三条第四款

85 阿塞拜疆 第十三条第四款

87 墨西哥 第十三条第二款

88 沙特阿拉伯 第十三条第四款

89 阿尔及利亚 第十三条第四款

90 塔吉克斯坦 第十三条第四款

91 埃塞俄比亚 第十三条第四款

92 土库曼斯坦 第十三条第四款

94 赞比亚 第十三条第四款

96 乌干达 第十三条第四款

97 博茨瓦纳 第十三条第四款

98 厄瓜多尔 第十三条第四款

99 津巴布韦 第十三条第四款

100 南斯拉夫联盟（适用于黑山） 第十三条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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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针对位于第三方管辖区的常设机构的反滥用规定

保留

根据本公约第十条第五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留权利，使第十条整体不适用于其

被涵盖税收协定。

第十一条  税收协定对居民国征税权的限制

关于被列名协定中现有规定的通知

根据本公约第十一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以下协定包含第十一条第二款所述规定。

此类规定的条款序号如下。

被列名协定序号 缔约管辖区另一方 条款

2 美国 议定书第二款，第二句

第十二条  通过佣金代理人和类似安排人为规避常设机构构成

保留

根据本公约第十二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留权利，使第十二条整体不适用于其被涵盖

税收协定。

第十三条  通过特定活动豁免人为规避常设机构构成

保留

根据本公约第十三条第六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留权利，使第十三条整体不适用

于其被涵盖税收协定。

第十四条  合同拆分

保留

根据本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留权利，使第十四条整体不适用

于其被涵盖税收协定。

第十五条  与企业紧密关联的人的定义

保留

根据本公约第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留权利，使第十五条整体不适用于第十二条

第四款、第十三条第六款第（一）项或第（三）项，以及第十四条第三款第（一）项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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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条款适用的被涵盖税收协定。

第十六条  相互协商程序

保留

根据本公约第十六条第五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留权利，使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

句不适用于其被涵盖税收协定，基于其意在通过以下方式达到 OECD/G20 BEPS应对措施关于

改进争议解决的最低标准，即确保根据其各被涵盖税收协定（允许一人向缔约管辖区任何一

方主管当局提交案情的被涵盖税收协定除外），如一人认为缔约管辖区一方或双方所采取的

措施，导致或将导致对其的征税不符合被涵盖税收协定的规定时，该人可不考虑各缔约管辖

区国内法律的救济办法，将案情提交该人为其居民的缔约管辖区一方主管当局，或者如果其

案情属于被涵盖税收协定中关于基于国籍的非歧视待遇规定，提交该人为其国民的缔约管辖

区一方主管当局；该缔约管辖区主管当局在收到提交的请求后，如果认为所提意见不合理，

将与缔约管辖区另一方主管当局执行双边通知或协商程序。

关于被列名协定中现有规定的通知

根据本公约第十六条第六款第（二）项第一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以下协定包含有关规定，

即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句所述案情，必须在不符合被涵盖税收协定规定的征税措施第一次通

知之日起的少于三年的特定期间内提交的规定。此类规定的条款序号如下。

被列名协定序号 缔约管辖区另一方 条款

16 意大利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45 土耳其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根据本公约第十六条第六款第（二）项第二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以下协定包含有关规定，

即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句所述案情，必须在不符合被涵盖税收协定规定的征税措施第一次通

知之日起的至少三年的特定期间内提交的规定。此类规定的条款序号如下。

被列名协定序号 缔约管辖区另一方 条款

1 日本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2 美国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句

3 法国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句

5 比利时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6 德国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7 马来西亚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8 挪威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句

9 丹麦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10 新加坡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句

12 芬兰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13 加蓬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句

14 瑞典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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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泰国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17 荷兰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18 捷克斯洛伐克

（适用于斯洛伐克）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19 波兰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20 澳大利亚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句

21 南斯拉夫（适用于波黑）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22 保加利亚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句

23 巴基斯坦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句

24 科威特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句

25 瑞士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句

26 塞浦路斯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句

27 柬埔寨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28 罗马尼亚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句

29 奥地利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句

30 巴西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31 蒙古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32 匈牙利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33 马耳他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句

34 阿联酋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35 卢森堡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句

36 韩国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37 俄罗斯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38 巴布亚新几内亚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39 毛里求斯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40 克罗地亚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41 白俄罗斯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句

42 斯洛文尼亚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43 以色列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句

44 越南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46 乌克兰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句

47 亚美尼亚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句

48 牙买加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49 冰岛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50 立陶宛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句

51 拉脱维亚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句

52 乌兹别克斯坦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句

53 孟加拉国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54 南斯拉夫联盟

（适用于塞尔维亚）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句

55 苏丹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56 北马其顿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句

57 埃及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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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葡萄牙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59 爱沙尼亚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60 老挝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61 塞舌尔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62 菲律宾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63 爱尔兰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64 南非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65 巴巴多斯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66 摩尔多瓦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67 卡塔尔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68 古巴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69 委内瑞拉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句

70 尼泊尔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71 哈萨克斯坦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72 印度尼西亚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73 阿曼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74 尼日利亚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75 突尼斯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76 伊朗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77 巴林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78 希腊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79 吉尔吉斯斯坦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80 摩洛哥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81 斯里兰卡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82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83 阿尔巴尼亚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句

84 文莱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85 阿塞拜疆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句

86 格鲁吉亚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句

87 墨西哥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88 沙特阿拉伯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89 阿尔及利亚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90 塔吉克斯坦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句

91 埃塞俄比亚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92 土库曼斯坦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93 捷克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句

94 赞比亚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句

95 叙利亚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96 乌干达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97 博茨瓦纳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98 厄瓜多尔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句

99 津巴布韦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句

100 南斯拉夫联盟（适用于黑山）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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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有规定未包含有关内容的被列名协定的通知

根据本公约第十六条第六款第（三）项第 1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以下协定未包含第十六

条第四款第（二）项第 1目所述规定。

被列名协定序号 缔约管辖区另一方

87 墨西哥

根据本公约第十六条第六款第（三）项第 2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以下协定未包含第十六

条第四款第（二）项第 2目所述规定。

被列名协定序号 缔约管辖区另一方

7 马来西亚

11 加拿大

15 泰国

16 意大利

25 瑞士

30 巴西

45 土耳其

62 菲律宾

72 印度尼西亚

87 墨西哥

根据本公约第十六条第六款第（四）项第 1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以下协定未包含第十六

条第四款第（三）项第 1目所述规定。

被列名协定序号 缔约管辖区另一方

20 澳大利亚

根据本公约第十六条第六款第（四）项第 2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以下协定未包含第十六

条第四款第（三）项第 2目所述规定。

被列名协定序号 缔约管辖区另一方

5 比利时

16 意大利

20 澳大利亚

87 墨西哥

第十七条  相应调整

关于被列名协定中现有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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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公约第十七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以下协定包含第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规定。

此类规定的条款序号如下。

被列名协定序号 缔约管辖区另一方 条款

2 美国 第八条第二款

3 法国 第九条第二款

4 英国 第九条第二款

5 比利时 第九条第二款

6 德国 第九条第二款

9 丹麦 第九条第二款

10 新加坡 第九条第二款

12 芬兰 第九条第二款

13 加蓬 第九条第二款

14 瑞典 第九条第二款

17 荷兰 第九条第二款

18 捷克斯洛伐克

（适用于斯洛伐克）

第九条第二款

20 澳大利亚 第九条第三款

23 巴基斯坦 第九条第二款

24 科威特 第九条第二款

25 瑞士 第九条第二款

26 塞浦路斯 第九条第二款

27 柬埔寨 第九条第二款

28 罗马尼亚 第九条第二款

31 蒙古 第九条第二款

33 马耳他 第九条第二款

34 阿联酋 第九条第二款

35 卢森堡 第九条第二款

37 俄罗斯 第九条第二款

38 巴布亚新几内亚 第九条第三款

39 毛里求斯 第九条第二款

40 克罗地亚 第九条第二款

41 白俄罗斯 第九条第二款

43 以色列 第九条第二款

44 越南 第九条第二款

45 土耳其 第九条第二款

46 乌克兰 第九条第二款

47 亚美尼亚 第九条第二款

48 牙买加 第九条第二款

49 冰岛 第九条第二款

50 立陶宛 第九条第二款

51 拉脱维亚 第九条第二款

52 乌兹别克斯坦 第九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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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孟加拉国 第九条第二款

54 南斯拉夫联盟

（适用于塞尔维亚）

第九条第二款

55 苏丹 第九条第二款

56 北马其顿 第九条第二款

57 埃及 第九条第二款

58 葡萄牙 第九条第二款

59 爱沙尼亚 第九条第二款

60 老挝 第九条第二款

61 塞舌尔 第九条第二款

62 菲律宾 第九条第二款

63 爱尔兰 第九条第二款

64 南非 第九条第二款

65 巴巴多斯 第九条第二款

66 摩尔多瓦 第九条第二款

67 卡塔尔 第九条第二款

68 古巴 第九条第二款

69 委内瑞拉 第九条第二款

70 尼泊尔 第九条第二款

71 哈萨克斯坦 第九条第二款

72 印度尼西亚 第九条第二款

73 阿曼 第九条第二款

74 尼日利亚 第九条第二款

75 突尼斯 第九条第二款

76 伊朗 第九条第二款

77 巴林 第九条第二款

78 希腊 第九条第二款

79 吉尔吉斯斯坦 第九条第二款

80 摩洛哥 第九条第二款

81 斯里兰卡 第九条第二款

82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第九条第二款

83 阿尔巴尼亚 第九条第二款

84 文莱 第九条第二款

85 阿塞拜疆 第九条第二款

86 格鲁吉亚 第九条第二款

88 沙特阿拉伯 第九条第二款

89 阿尔及利亚 第九条第二款

90 塔吉克斯坦 第九条第二款

91 埃塞俄比亚 第九条第二款

92 土库曼斯坦 第九条第二款

93 捷克 第九条第二款

94 赞比亚 第九条第二款

95 叙利亚 第九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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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乌干达 第九条第二款

97 博茨瓦纳 第九条第二款

98 厄瓜多尔 第九条第二款

99 津巴布韦 第九条第二款

100 南斯拉夫联盟（适用于黑山） 第九条第二款


